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人民政府关于

2024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——2025年9月28日在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第二届

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

财政科长：张佳男
各位代表：

2024年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财政决算草案已汇编完成，按照《预算法》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北京市密云区预算审查监督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镇人大工作安排，我受镇政府委托，向大会报告2024年决算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4年决算情况

2024年在镇党委和镇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紧紧围绕上级对财政工作的整体部署，结合我镇发展实际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积极探索财政工作发展新思路，大力发挥财政职能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，强化财政监督，坚持依法行政，科学理财，克服了各种减收增支的影响，较好的完成了区财政下达的任务，为镇域内各项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。具体决算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
2024年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147万元。其中镇级财政收入2529万元，完成区任务下达数56.2%，完成预算数61.4%，较上年减少35.6%；区下达专项转移支付15640万元；体制经费523万元。

2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

2024年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072万元。具体支出包括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57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15.4%。主要是政府内部运行经费及人员工资的发放。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1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60.3%。主要是区专项转移支付增加，工程类项目增加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25.3%。主要是社保、民政政策待遇补助资金发放。

卫生健康支出9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17.5%。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提标，计划生育相关费用增加。

城乡社区支出106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95%。主要是用于我镇城乡环境卫生、生态保护、村级电力维护、人居环境、社区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支出。

农林水支出8912万元。完成预算的326.4%。主要是预算外账户专项资金支出增加，林业、水利、农业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支出。
      3.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情况

     （1）机关工资福利支出2679.9万元。

     （2）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270.3万元。
     （3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30.8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1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情况
2024年我镇政府性基金收入7746.4万元，为区专项基金转移支付资金。

2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

2024年我镇政府性基金支出7746.4万元，主要用于管网、复耕、水毁、防护坝等工程资金支出。
二、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

2024年，财政部门全面贯彻《预算法》和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坚持过“紧日子”，积极培育财源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各位代表，总体看来2024年决算收支比较平稳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财政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：一是财政依法行政、依法理财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二是财政收支矛盾仍十分突出，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满足支出需要的增长。三是部门预算有待进一步完善，预算执行有待进一步强化。

对于这些问题和不足，我们高度重视，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力措施，努力加以解决。

一是继续加强财源建设，认真贯彻减税退税等各种稳经济政策，优化企业服务，稳定存量财源；加大招商力度，培育新兴增长点；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，支持企业做大做精做强，增加经济总量。

二是要坚持综合预算、收支平衡原则。统筹考虑镇级财政收入情况，按照“量入为出、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既体现实际需要，又考虑财力可能，综合平衡，保证财政收支平衡。在确保政权运作的基础上，保障民生经费，重点落实好事关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公共财政支出。
三是要坚持厉行节约、强化约束原则。根据上级关于厉行节约的工作要求，除法定支出和政策性支出外，对经常性支出从严审核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确保“三公经费”支出“只减不增”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
请各位代表审议。


